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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医学院总支委员会文件

医党字[2010] 2 号 签发人：骆巧凤

关于调整医学院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
的通知

各下属党支部：

经党总支部委员会研究决定，调整医学院党总支理论学习

中心组成员，名单如下：

组长：骆巧凤（党总支主持工作副书记、副院长）

成员：沈其君（党总支委员、执行院长）

尹维刚（党总支委员、副院长）

王钦文（副院长）

孙欢欢（党总支副书记）

郭俊明（党总支委员）

朱剑琼（院办主任）

学习中心组秘书及记录员：徐益军（党务秘书）

备注：

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，视学习主题可邀请教工党支部

书记或学院全体中层干部或学科方向团队负责人等参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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